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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暨上市流通数量：5,540,58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5年12月25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隆基股份” ）于2014年10月22日

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详见2014年10月23日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报了备案申请材料。

2、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确认

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详见2014年11月22公告）

3、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了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

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

性股票等所必须的全部事宜。（详见2014年12月13日公告）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①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有6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调整激励对象

为728人，授予数量为1,222.50万股，授予价格为9.9元/股。预留的100万股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

在首次授予日后12个月内一次性授予，授予时间另行确定。确定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4年12月16日（详见2014年12月18日公告）。

②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完成了上述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实际授予对象489

人，授予数量927.23万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详见2015年1月16日公告）。

③经2015年3月12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5月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派发现金股利1.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鉴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发生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等事项时，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上述489人的首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781.69万股，授予价格调整为3.3元/股。同时，预留的100万股

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300万股。

2、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向77名激励对象授予30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

票，确定授予日为2015年11月10日，授予价格为6.26元/股（详见2015年11月12日公告）。公司

将依据实际认缴情况办理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登记手续。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5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1.4万股限制性

股票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详见2015年12月2日公告）。

2、2015年12月17日，上述5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1.4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被注

销，公司将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公告、工商变更登记及

股份注销登记等程序（详见2015年12月17日公告）。

（四）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无。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如

下：

（一）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目标

条件：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每年均依照公司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及

相关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年度绩效考核，并以达到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

对象的解锁条件之一。 年度绩效考核每年一次，并根据各项考核指标的达成情况确定员工绩

效得分和绩效等级，绩效等级分为杰出、优秀、良好、需改进、不合格等五级。当公司绩效考核

达到解锁条件时，只有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绩效等级为杰出、优秀、良好的员工方可解锁对应解

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如个人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即绩效考核等级为需改进或不合格时，

激励对象不得解锁对应解锁期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结论：除上述已离职的5名激励对象因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且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被公司实施回购注销外，剩余的484名激励对象在2014年度绩效考核中均为杰出、优秀、良好，

因此，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目标符合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

（二）公司绩效考核目标

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公司绩效考

核条件为： 以2013年度经营业绩为基准，201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比2013年度增长不低于40%；

2014年度净利润比2013年度增长不低于400%。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

计算依据，并已包含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在限制

性股票的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结论：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

字[2015]第01730001号”《审计报告》，公司2014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公司营业收入为3,680,168,

521.04元，较201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长61.38%，增长率不低于40%；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2014年度净利润为268,885,836.22�元， 较2013年度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555.54％，增长率不低于400%。

根据公司相关年度审计报告，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的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2011年至

2013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93,712,235.89�元、-54,672,164.57元、70,931,

779.47元，三年平均值为103,323,950.2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分别为261,881,502.69元、-122,135,987.01元、41,017,667.12元， 三年平均值为60,254,394.27元。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均高于授予日前近三年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因此，公司绩效考核目标符合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

（三）激励计划所规定的特定情形

条件：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解锁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③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②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③具有《公司法》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④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结论：公司和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情形，符合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

条件。

三、激励对象股票本次解锁情况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述 “一、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由于公司已回购并注销了5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4万股，因此本次解锁对象共计484名，解锁股份共计5,540,580股，明细

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本次解锁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钟宝申 董事长 45 9 20% 0.01%

2 刘学文 董事 45 9 20% 0.01%

3 胥大鹏 董事 45 9 20% 0.01%

4 邹宗海 董事 45 9 20% 0.01%

5 王晓哲 副总经理 45 9 20% 0.0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25 45 20% 0.03%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479名激励对象小计 2,545.2900 509.0580 20% 0.29%

合 计 2,770.2900 554.0580 20% 0.31%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15年12月25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540,58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

司股份的通知〔2015〕18号》等相关规定，上述5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所持的限制性

股票解锁后，在2016年1月8日（含）前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且每年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鉴于激励

对象公司原副总经理黄立新先生已于2015年11月11日离任，其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上述法规日后若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5,807,475 -5,540,580 150,266,89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15,572,000 5,540,580 1,621,112,580

总计 1,771,379,475 0 1,771,379,475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根据《股

权激励计划》的规定，隆基股份本次解锁事宜的各项解锁条件均已成就，且本次解锁事宜已根

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据此，隆基股份可在董事会确认相关激励对象

的解锁申请后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015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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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955,2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参与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1,322 99.99 3,90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1,022 99.99 3,700 0.01 50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1,022 99.99 3,700 0.01 50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相关规

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1,022 99.99 3,700 0.01 50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批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0,822 99.99 3,900 0.01 50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1,022 99.99 3,700 0.01 5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标的估值合理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0,822 99.99 3,900 0.01 50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0,822 99.99 3,900 0.01 5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中期票据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50,822 99.99 3,900 0.01 5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

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拟参与中华联合保险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

目的议案

4,606,292 99.92 3,900 0.08 0 0.00

2

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4,605,992 99.91 3,700 0.08 500 0.01

3

关于公司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605,992 99.91 3,700 0.08 500 0.01

4

关于本次交易不适用<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4,605,992 99.91 3,700 0.08 500 0.01

5

关于批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605,792 99.90 3,900 0.08 500 0.01

6

关于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

4,605,992 99.91 3,700 0.08 500 0.01

7

关于本次交易标的估值合理性

的议案

4,605,792 99.90 3,900 0.08 500 0.01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和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4,605,792 99.90 3,900 0.08 500 0.01

9

关于增加公司中期票据发行额

度的议案

4,605,792 99.90 3,900 0.08 5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8均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9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贞东律师和王勇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1398� � �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O63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5人，代表股份285,164,705,70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6,406,257,089股的80.0111%。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5,164,705,70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8,439,497,4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6,725,208,2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011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9.70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04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姜建清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16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本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胡浩出席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杨绍信先生和监事候选人瞿

强先生列席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洪永淼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434,628,523 99.9980 0 0.0000 4,868,900 0.0020

H股 36,508,651,180 99.4103 90,942,125 0.2476 125,614,981 0.3421

普通股合计： 284,943,279,703 99.9224 90,942,125 0.0319 130,483,881 0.0457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绍信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434,628,523 99.9980 0 0.0000 4,868,900 0.0020

H股 36,598,140,523 99.6540 1,452,782 0.0040 125,614,981 0.3420

普通股合计： 285,032,769,046 99.9537 1,452,782 0.0005 130,483,881 0.0458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瞿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395,652,211 99.9824 0 0.0000 43,845,212 0.0176

H股 36,586,929,133 99.6235 12,664,172 0.0345 125,614,981 0.3420

普通股合计： 284,982,581,344 99.9361 12,664,172 0.0044 169,460,193 0.059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434,628,523 99.9980 1,000 0.0000 4,867,900 0.0020

H股 36,599,578,669 99.6579 294,782 0.0008 125,334,835 0.3413

普通股合计： 285,034,207,192 99.9542 295,782 0.0001 130,202,735 0.0457

5、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与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434,628,523 99.9980 1,000 0.0000 4,867,900 0.0020

H股 36,513,681,198 99.4240 14,847,927 0.0404 196,679,161 0.5356

普通股合计： 284,948,309,721 99.9241 14,848,927 0.0052 201,547,061 0.0707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洪永淼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386,402,008 98.7556 0 0.0000 4,868,900 1.2444

2

关于选举杨绍信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386,402,008 98.7556 0 0.0000 4,868,900 1.2444

4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部分条款的议案

386,402,008 98.7556 1,000 0.0003 4,867,900 1.2441

5

关于2014年度董事与

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

议案

386,402,008 98.7556 1,000 0.0003 4,867,900 1.24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洪永淼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新一届的任期和瞿强先生担任本行外部监事的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杨绍信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核准，其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任期自中国银监会核

准之日起计算。

根据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孟焰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外部监

事职务。孟焰先生已确认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与其退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

股东及债权人。本行监事会谨向孟焰先生就其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和王汀滢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取消议案的程序以及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ST皇台 公告编号:2015-� 125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案件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8月21日、10月12日、10月13日、11月10日、11月28日、12月04日、12

月09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关于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

公告》、《关于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进展公告》、《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等，以上

诉讼案件如下：

序号 原告 案由、案件号

诉讼标的金额（万元）

本金 利息 合计

案件1

北京中视智扬广告有限

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海民商初字第

15208、15209号）

483.1090 42.0909 525.1999

案件2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56号） 1341.3299 626.7767 1968.1066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57号） 1116.6000 811.9224 1928.5224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58号） 648.7000 483.1047 1131.8047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59号） 1200.0000 741.5415 1941.5415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60号） 770.0000 554.5299 1324.5299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61号） 877.0964 637.7703 1514.8667

案件3

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80号） 6085.1238 3874.2134 9959.3372

案件4

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借款纠纷（武中民初字第78号） 3149.7085 1523.7818 4673.4903

合计 24967.3992

二、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案件1， 北京中视智扬广告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公司已于2015年10月12

日披露了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 《民事判决书》

（2015）海民（商）初字第15208号、15209号，判决本公司向原告北京中视智扬广告有限公司

支付欠款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司已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前二审法院正在

审理中；

案件2，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本公司借款纠纷案（武中民初字第56号-61号）：

甘肃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于2015年12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和14日对该6个案件进

行开庭审理，由于原告皇台商贸提交了新的证据，现法院指定于2015年12月24日、25日、28日、

29日、30日、31日在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

案件3，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本公司借款纠纷案（武中民初字第80号）：

公司已向甘肃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异议申请，目前等待甘肃高院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

案件4，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本公司借款纠纷案（武中民初字第78号）：

公司已向甘肃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异议申请， 目前等待武威市中院对管辖权异议

的裁定。

三、公司所涉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于北京中视智扬诉本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结果， 公司将根据一审判决计

提销售费用901,045元、利息105,984.17元以及案件受理费6,798元。

因其他案件均尚未审理判决， 本公司目前无法准确预估上述其他重大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17,609,253.59�元，

201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402,536.31元。如若上述尚未判决的重大诉讼存在被判决败诉并

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况，将或导致公司2015年净资产或净利润存在负值的可能。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5-07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下午15：30召开；网络

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21日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4名，代表股份347,519,449

股，占公司总股份618,171,052股的56.6217%。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298,958,

3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36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名，代表股份48,561,052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7.8556%；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64,876,941股，约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18.7217%；

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347,379,449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有效表决权的

99.9597%；

反对票：1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403%；

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4,7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42％；反对140,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347,379,449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有效表决权的

99.9597%；

反对票：1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403%；

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4,7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42％；反对140,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2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8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延期回复

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并于

2015年12月10日进行披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

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0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12月1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电光防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54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

函"）。根据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预案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若干反馈意见，要求

公司做出书面说明。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共同对反馈意

见逐项落实，并需要独立财务顾问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鉴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22日之前回复深交所相关问题，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并经同意，公司延期一天（2015年12月23日之前）对问询函予以回复。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待回复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并披露后公司股票申请复牌。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5-55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9月7日、9月30日、11月17日、11月24日先后刊发了有关中国恒天

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本公司全部已发行H股事项及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现就要约收购H股事

宜进展情况，发布如下公告。

一、要约截止日

诚如要约无条件公告所载，由于所有条件已获达成（或获豁免），要约于2015年11月23日

在所有方面成为无条件。要约已于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下午四时整截止。

二、要约的结果

于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下午四时整（即接纳要约的最后时间及日期），根据要约已

经收到有关156,371,820股H股（约占于本公告日期已发行H股的86.5%）的有效接纳。因此，要

约人于本公告日期的要约截止时合计持有（直接或间接）已发行H股的约86.5%。

于2014年3月20日，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238,207,179股A股，约占全部已经发行的A

股的45.52%，占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33.83%，要约人及一致行动人并无其他方式持有或控制

H股。自2014年3月20日，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已收购或同意收购任何股份或公司任何可

换股证券、认股权证、购股权或衍生工具。于要约日期至本公告日期，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

借入或借出公司任何证券。

三、代价的结算

有关有效接纳要约的结算代价（经扣除就此而产生的卖方从价印花税（如适用）及就所

遗失或未能出示H股股票应付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费用（如适用）后）将尽快且无论如何将于收

到有关要约的已填妥及有效接纳当日（以较后者为准）后的7个营业日内，以普通邮递方式寄

发予H股股东，邮误风险概由股东自身承担。

四、撤销H股上市

如要约人及本公司宣布， 香港联交所已批准本公司有关撤销H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申

请，自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四时整起生效，撤销上市的所有条件已获达成。

因此，本公司H股将于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四时整从香港联交所撤销上市。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信息及进展， 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本公司发布的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11� �证券简称：ST荣华 公告编号：2015-024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通知，经武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法定名称变更为武威荣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75595万

元。第一大股东其他信息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90� � � � � �股票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2015-091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道汇"）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德道汇于2015年12月17日将质押给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限售流通股22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4%） 解质押， 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德道汇持有本公司股份数223,12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09%，累计

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0股。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2日


